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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当人们有所需要的时候法律能够
“

在场
”
? 在制度安排上保 障司法具有足够 的公信力

是必然的选择
。

其实
,

当法律作为一种书面规则而存在时
,

它本身没有任何力量
,

法律的力量既来

自于社会公众的合作与支持
,

也来 自于司法机构对法律尊严的强力保护
。

因此
,

法律是否有足够的

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发生作用
,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就是司法权是否有足够的拘束力去救济权利
、

督促 义务和追究责任
,

是否有足够的排除力去不受法外压力的制约适用法律的问题
。

因为
,

一个理

性的公民
,

只有当他相信司法机构对法律有足够的忠诚并拥有足够的
“

护法力量
”

的时候
,

他才能

够相信法律不会在他有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走开
。

从近期和中期的法治发展 目标上看
,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

我们需要维护法制的统一
,

不能允许

国家法律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对待
,

有的被严格执行
,

有的被象征性适用
,

有的被束之高阁甚至被
“

地方规则
” 、 “

潜规则
”

所替代
。

要使这种现象不再继续和蔓延
,

就需要一个 统一和独立的司法机

构体系
。

在现行 的制度安排里
,

具有护法职能的检察权和审判权在很大程度还依附于地方的行政体

系和利益体系
,

地方的司法权完全不受
“

地方意志
”

和
“

地方利益
”

的影响
,

地方的司法权有能力

和热情去拒斥不法的
“

地方意志
”

和
“

地方利益
” ,

是不现实的
。

当司法者已经 自主或不 自主地嵌

入这些半合法或完全非法的
“

利益共同体
”

之中的时候
,

就更是如此
。

仅仅靠统一和独立的司法权体系固然不足以成就法治理想
,

但是
,

离开这一点去推进法治化进

程就必然是事倍功半的
。

刑事法治理念的更新

屈 学 武

目前
,

在我 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刑事法治理念仍为传统的
、

表现为国权主义刑法观的理念
。

它主

张
“

国家至上
” ,

人民只是为了实现
“

富强国家
”

目的的手段
。

刑法 因而以扩张各项 国家权力来维

系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

并以此作为刑法的终极 目标
。

与
“

国权主义刑法观
”

相对立的新型刑法观乃为
“

民权主义 的刑法观
” ,

简单地说就是
“

以人

为本
”

的刑法观
。

它主张刑法应以维护和确保每一民众的合法权益为终极 目标
。

为稳定社会治安或

国家统治秩序而适用刑法
,

只是为了达到
“

人本位
”

刑事法治的手段而非 目的
。

质言之
,

打击
、

惩

治乃至矫治犯罪不是刑法的根本 目的
,

以此来充分保障人权并令人人获享最大限度的 自由
、

安宁与

福荫才是刑事法治的终极 目标
。

据此
,

国家权力并非越 大越好
,

而只能 以
“

必要
”

为限
。

其
“

必

要
”

标准应为
:

国家权力应以便于人们借此权力去维系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最基本的物质与精神生

活的
“

平衡
、

协调与安全
”

为限
,

否则难免导致秩序
“

过剩
” 。

因而
,

就刑事法领域而言
,

不必要

地扩大犯罪圈
、

加大刑罚度
、

设置多项死刑罪种等
,

都可能导致边沁所说的
“

过分的恶
” ,

都足 以

颠覆人民所以设权
、

设法和设置国家的根本 目的
。

鉴于刑事法治理念所具有的主导立法
、

指导司法
、

推促守法的功能
,

就我国当前现状看
,

除必

要的宪政体制设置外
,

确当的刑事法治理念本身也能遏制国家刑法权的无度膨胀
。

目前
, “

人本位
”

的新型刑事法治理念之风已 日渐吹拂到刑事理论界
、

实务界乃至立法界
。

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

自由与权利而适度制约国家刑法权的观念正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深层次意识
,

由此引发的初步践行后

果便是一系列刑事法制规定
、

刑事法治措施或刑事政策的更新
。

如废除对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判处死刑的规定
、

刑诉法上的
“

疑罪从无
”

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规定
、

有关社区

矫正制度的试行
、

从
“

严打
”

到
“

宽严相济
”

刑事政策的正式提出与施行
,

等等
。

然而
,

迄今为止
,

此类新型刑事法治理念的践行尚徘徊于
“

起步
”

阶段
,

就将刑事侦查权
、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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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

控权
、

审判权
、

刑罚权置于维系国家秩序必要程度的标准看
,

这一践行还存在诸多问题
。

为此
,

我

们对新型刑事法治理念必将启动的刑事法治践行期待是
:
摒弃

“

疑罪从轻
”

的错误做法
,

坚持疑罪

从无原则 七 收回死刑复核权后
,

首先应进一步从先行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做起 ; 增设专门的针

对未成气犯罪人的刑罚种类或特殊 的罚则适用制度
; 取消邢事前科报告制度 ; 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

刑 事俞科消灭制度 ; 正确把握
“

轻轻重重
”

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 试行邢事和解
、

恢复性刑事司

法制度
,

等等
。

人权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原则的修改

王 敏 远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存在着需要修改的问题
。

我认为
,

无罪推定原则属于需要修改 的原则 ;

公
、

检
、

法三机关关系原则应当废除 ; 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是修改刑事诉讼时需要确立的原则
。

一
、

无罪推定原则的修改
。

我国 1 9 9 6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第 12 条的内容
,

是此前刑事

诉讼法所没有的
,

规定这一内容是一个进步
。

第一
,

该规定确定 了只有经过法院的裁判
,

才能确定

一个人有罪
,

其他机关没有这个职权
,

这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
。

第二
,

为 了体现或者贯彻落

实第 12 条规定所反映出的无罪推定的精神
,

刑事诉讼法第 1 62 条第 2 项
,

还专 门规定 了对指控证

据不足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要求
,

也就是疑罪从无
。

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精神 的反映
。

但这个规

定只是一个有限的进步
,

因为这是以认为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都是错误的认识为前提的
。

由于我们

对 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缺乏正确而充分的认识
,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没有真正

地
、

完全地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

类似于佘祥林的案件是其典型表现
。

因此
,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

推定应当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

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之后
,

在修改刑事诉讼法

的其它各章节时
,

应 当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具体要求
。

二
、

公
、

检
、

法三机关之关系原则需要废除
。

与原来刑事诉讼中公
、

检
、

法三家是一家的观念

相 比
,

公
、

检
、

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
,

互相配合
,

互相制约的原则是一个进步
。

但该原

则并没有摆脱公
、

检
、

法三家仍然是一家的观念
,

即
:

他们肩负着共 同的任务
,

只是分工上有区别

而已
。

而且
,

按照该原则
,

只有三机关之间才会有平等的关系
,

才会有相互配合和制约的问题
,

至

于三机关之外的
,

都不是可 以相提并论 的诉讼 主体了
,

或者说 只不过是刑事诉讼 主体 中的另类而

已
。

三机关合力来对付被刑事追诉之人的观念与现代刑事诉讼 的基本理念不相吻合
。

按照联合国人

权公约所体现的现代刑事诉讼的三机关关系的基本理念
,

同为控诉性质的机关
,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

关是一家的观念
,

有其合理性
,

法庭与控诉机关
“

并肩作 战
” ,

则不符合人权公约的基本理念
。

此

外
,

三机关之关系原则体现出
,

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 中并不能确立其可 以与控方平等的诉讼主体

地位
,

辩护人难以获得足以 和控诉方相抗衡的能力 ; 而按照人权公约的规定
,

控辩平衡
、

平等武装

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

我认为
,

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三机关关系原则应当废除
。

废除这个原

则不仅有利于转变相关的观念
,

而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三机关的相关关系
、

加强辩护方的作用
,

均

有积极意义
。

三
、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应 当确立
。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这个原则
,

但人权公约第 7 条对

此作了明确规定
:

任何人已经依照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
,

就不得

以 同一罪名再予审判和惩罚
。

根据该原则的要求
,

同一个人因为同一个行为不得遭受两次审判或者

惩罚
。

这就是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
。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所强调的是有错必纠
,

不论这种错误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 (是由于犯罪造成的
,

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
,

不论这种错误 的性质是什么 (是有利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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